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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管理廉政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管理廉政建设，根

据有关廉政制度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审查、技术审核及

日常管理行为。

第三条 负责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审查和日常管理工作的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，承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技

术审核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应当坚持廉洁、独立、客观、公

正的原则，依法依规依纪开展工作，并自觉接受监督。

第四条 在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审查、技术审核和日常管理工

作中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严格按照规定的资质申请条件、审查（技术审核）程序、

时限开展相关工作，不得违反规定在资质审查、技术审核工作中弄

虚作假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；

（二）严格执行集体决策工作制度，所有决策事项均应当按程

序经过集体研究决定；

（三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申请条件、审查程序和时限，资

质受理、审查和批准信息，全国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和技术人员基本

信息，均应当全部向社会公开；

（四）技术审核单位及其有关负责人应当对环境影响评价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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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技术审核结论负责，相关工作人员不得泄露申请人的商业秘密以

及技术审核工作内情；

（五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、资质技术审核单位的工作人员

在实施现场审核或监督检查时，至少要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；

（六）不得进行其他妨碍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审查、技术审

核和日常管理工作廉洁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活动。

第五条 负责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审查、技术审核和日常管理

的工作人员，严格禁止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索取、收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申请人、

管理对象或请托人的财物；

（二）收受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申请人、管理对象或请托人提供

的干股，或由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申请人、管理对象或请托人出资，“合

作”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“合作”投资；

（三）在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申请人、管理对象的单位中兼职、

投资入股或者从事其他营利性活动；

（四）接受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申请人、管理对象或请托人的宴

请、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；

（五）默许、纵容或授意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

系人，接受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申请人、管理对象或请托人的有关财

物或其他不当利益；

（六）进行其他妨碍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审查和技术审核工作廉

洁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开展的活动。

第六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在本行政区内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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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日常工作开展监督检查，并将检查

结果向社会公布。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资质审查工作应当

自觉接受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检查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审查工作中存在问题

的，可以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和投诉。

第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、技术审核单位的工作人员违

反本规定的，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和有关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

的规定严肃查处，并追究主要负责人、相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；构

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八条 技术审核单位违反本规定的，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，并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、宣布审核意

见无效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